广州市海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
金丰花园楼宇对讲系统金龙大厦首层消防监控室整改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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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甲方： 广州市海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
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合同编号：
      



金丰花园楼宇对讲系统
金龙大厦首层消防监控室整改工程
施工维保合同
甲方发包单位：广州市海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甲方)  
      
承包单位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简称乙方)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、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在金丰花园楼宇对讲、人行、视频监控系统维修保养事宜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维保地址: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路175-277号金丰花园。
三、保养设备基本情况:
对讲系统主机25台、分机数量871台；正门、后门共3套人行道门读卡系统；园区内监控视频16个；
四、乙方在保养期内提供的服务包括:
1、保证保养设备的正常使用，各用户分机对讲宏亮，清晰，开锁操作灵活可靠；
2、每月进行一次例检，对门铰、电控锁加油，闭门器力度调整，以确保门户的机械部份正常便用；
3、负责对讲系统、人行道门、园区监控等设备的线路损坏及维修；（祥见附件1）
4、在保养期内，乙方免费更换或维修100元以下零配件、易损件等；
5、上述故障属于非人为损坏的，由乙方负责。属于人为损坏的及自然灾害损坏(如地震、雷击、火灾)由甲方支付维修成本费按（实际费用报价及清单)；
五、保养及维修到场时间要求:
1、在保养期内，设备发生故障，乙方接到甲方通知24 小时内必须到场维修，一般性维修应在当天内完成;如遇重大故障维修(维修时间需要二天以上)，乙方须与甲方协商收复时间；
2、急修项目:如大门故障锁死，住户不能进出时，乙方接到甲方通知1小时内到现场排除故障；
3、针对经常出问题的用户需对用户进行特殊保修，将故障率减到最低；
4、在保修服务期内，乙方必须提供24 小时的电话服务；
5、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坏在甲方有关人员认可的情况下，乙方可提供有效增值税发票后向甲方收取更换配件成本费，除此外，乙方维修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在保修期内向甲方及住户收取费用；
七、支付方式：
1、本合同服务周期为两年，从2026年2月1日起至2028年1月31日止。总维保费用为：人民币 (大写)            元整（小写）￥            元（含税）。
2、上述费用按季度（计费周期）支付。乙方需在每个计费周期的前15日内向甲方开具符合甲方要求的合格发票，甲方在收到上述发票之日起20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乙方。
3、甲方指定开票资料及乙方收款账户如下：
甲方开票信息：
名    称：广州市海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税    号：91440105231254374W
开户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广州海珠支行
银行账号：44001430401050193398
地    址：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137-141号1204房
电    话：020-34122230


乙方收费信息：
名   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税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银行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八、甲、乙双方的权利及责任
1、乙方须确保于本合同规定时间到场进行维修工作。乙方接到甲方通知 24 小时内未能及时到场维修，甲方有权另行安排人员维修，维修费用由甲方计算后从乙方当季保养费用中扣除，当季保养费不够抵扣的,则在下季度保养费用中扣除直至全部抵扣完甲方所付费用为止，乙方还须确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。若合同期内保养费用余额不足以抵扣损失费用的，乙方应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七天内向甲方全部一次性付清，否则从逾期次日起按应付金额的 5%向甲方计付滞纳金。逾期三月未付的，甲方将采取法律手段向乙方索赔。
2、乙方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甲方的管理规定，如有违反，按甲方之规定予以处罚。设备密码如有变更，必须马上以书面通知小区负责人。
3、甲方应向乙方之工作提供便利予以配合。
七、合同的终止及违约责任
1、本协议有效期为两年，到期自动终止。合同终止前，乙方必须将设备密码完整移交予甲方，否则，乙方须承担因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。
2、甲、乙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规定，经对方书面通知十天内仍无改善的，守约方有权终止本协议，并保留利追究违约方由此而引起的任何经济及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3、非由乙方责任而引致的设备损坏，乙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。
八、协议的争议:
甲、乙双方如就本合同发生争议，双方应秉持友好精神协商解决，不能解决的可提交广州市仲裁机构进行仲裁，结果对双方均具约束力。
九、合同一式叁份，甲方执二份，乙方执一份，本合同有未尽事宜， 由甲、乙共同协商解决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
附件1：更换部分易耗件明细




甲方单位：广州市海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          乙方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约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代表：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地址：
签约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地点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1：更换部分易耗件明细

	序号
	名称
	单位
	收费标准

	1
	后备电源电池
	个
	180元

	2
	一体锁（带刷卡）
	把
	750元

	3
	门禁电源
	个
	180元

	4
	闭门器(良明牌)
	个
	350元

	5
	监控视频线75-5Ω100米
	米
	280元

	6
	监控摄像机（海康威视）
	个
	380元

	7
	监控显示屏（22寸海康威视）
	个
	420元



